
浙江云和储备油公开竞价包干轮换粮油交割细则
（国粮浙交2024第906号）
1、 包干轮换储备油品种、数量、质量、收获年份等要求：
1、品种：采购首次轮入2024年 12月以后加工生产的食用调和油或一级大豆油；品牌，产地不限。
2、数量：55吨，共计2990箱（规格：5升*4/箱）的小包装，另增加3箱供第三方检测（不计价），对应轮入标的物设1个标段，保质期不少于18个月，品牌、产地不限。要求同一标段同一品牌、同一包装规格（内外包装均一致，下同）、同一标识标签、同一批次生产，若其中有一项标准达不到要求的，无条件作退换货处理。轮入（采购）、轮出（销售）合为一个标段。
3、质量：符合《大豆油》（GB/T1535-2017）一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GB2716-2018）、食用调和油（符合SB/T10292-1998）等国家有关规定；食品安全指标必须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GB 2761、GB 2762、GB 2716等相关规定；食品卫生指标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GB2716-2018及国家有关规定。需随车携带出厂检验报告，若其中有一项标准达不到要求的，则判定为不合格，并无条件作退换货处理。
4、竞得方竞得本标的后，只能选其中的一个品种，一个品牌、一种规格做为本次储备油标的物。
二、轮换方式：
委托方与竞得方签订一年包干轮换合同。合同到期后（由委托方在合同到期前半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库存储备油按首次轮入价格（即轮入（轮出）购、销价基准价）,由竞得方无条件回购（委托方通知起20天内提货完成），先付款后提货，逾期按违约处理。储备油轮入（轮出）购、销价基准价为元/吨（交易前提供）；综合费用补贴价元/（吨·年）（交易前提供底价）以竞得价为准。轮换期间实行盈亏自负，出入库及装卸、运输费等相关费用由竞得方承担（除委托方认为必要时间需进行抽检的鉴定费用）。
三、交货时间、地点、堆放及包装物要求等规定：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1、首次轮入交货时间：2024年12月18日前完成所有竞得标的物的轮入，逾期供货或未按期完成供货量，逾期5天内按标的物收取滞纳金10元/日.吨，超过5天委托方有权终止履行合同，竞得方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如遇不可抗拒原因，双方再予协商解决。
2、若竞得方回购未按期提清标的物，竞得方自行承担逾期未提清标的物可能发生的损毁、灭失等后果和一切损失；委托方将向竞得方收取仓房（货位）占用费，前10日收取标准为2元/日·吨，10日后按4元/日·吨执行，计费按标段数量结算。若逾期20日后仍未提清，委托方将仓内所有标的物移出仓外，竞得方必须派人员现场监磅或点件，所过磅数量或点件即为最终出库数量，由此产生的相关责任、相关费用和损失均由竞得方承担。
3、交货地点：云和县中心粮库（云和县杨柳河工业园区内）。
4、堆放要求：入库竞得方必须叠放整齐，码箱及货位摆放应符合委托方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四、数量验收及质量检测：
1、轮入储备油进仓前均由委托方进行数量验收。数量验收以委托方地磅检斤或清点包装数量为准。
2、轮入储备油供货前，竞得方每批次必须出具出厂检验合格证书。
3、竞得方对储备油质量负责，委托方对轮换的储备油进行监管。首次轮入储备油标的物全部交割完成后，由委托方委托丽水市食品药品与质量技术检验检测院进行满仓质量（含卫生指标）检测，如满仓鉴定检测不合格的，由竞得方在委托方规定的时间内负责完成更换符合质量要求，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竞得方负责。若竞得方未在委托方规定时间内更换到位的，委托方有权解除合约并没收交易保证金。
五、货款结算：
1、首批轮入标的物货款：首次轮入储备油标的物全部交割完成后，竞得方凭相关验收凭证按轮入（轮出）购、销价基准价到委托方财务科结算并预付80%货款（委托方遇有特殊情况可适当延时支付）。最后留总货款的20%经有资质的粮油质量监督检验站检测（进行质量满仓鉴定）符合国家粮食卫生标准后结清。
2、综合轮换费用结算：按综合费用补贴价竞得价结算，轮换期间实行盈亏自负，合同履约完毕后结算。
3.委托方负责对出入库数量和质量监管，轮换价差、出入库及其他一切费用由竞得方承担。
4、特别提醒：竞得方在与委托方签订合同前，应按竞得数量，向委托方交纳1000元/吨的履约保证金（不计利息）；合同生效后，交易服务费由竞得方承担。委托方与竞得方合同到期后（由委托方在合同到期前半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库存储备油按首次轮入价格,由竞得方无条件回购（合同到期后20天内提货完成），先付款后提货，逾期按违约处理；回购完成后无息退还相应履约保证金。如竞得方无法履行约定回购相应储备油或无法按照委托方要求完成提货而造成违约，则委托方有权没收相应履约保证金且向竞得方追究因违约造成的一切损失。竞价方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上述因素。
六、参加竞价交易会的资格
国内范围符合下列条件的粮油经营主体。
1、具备法人资格（提供法人单位营业执照）。
2、具备相匹配生产经营能力，〔竞价单位须是油脂类生产单位（提供《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
3、经营管理和资信良好，无违法经营记录（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无违法经营记录）。
4、经营主体必须实体化运营，不得转包。
七、重要申明：
1、有关印花税等税款按国家有关规定由各自行缴纳。竞得方和委托方须提供正式税务发票（普票、专票都可）。
2、紧急调用：包干轮换储备油实行同一批粮油“费用包干、自负盈亏、服从调控、保障应急”的管理机制，若委托方发生粮油市场波动或自然灾害等状况应急需要出库的，竞得方必须服从委托方的调控要求，并按随行就市原则与竞得方商定具体出库价格，但最高不得超过基准价的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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